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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研究(1927－1949) 

郭旭
1
 

(贵州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4) 

【摘 要】:对烟酒等项征收重税，是近代财政学界和财税实务界较为普遍的共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沿

用北京政府酒税制度，弊病丛生。为应对财政危局，根据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形成的清理整顿思路，对酒税制度进

行重新设计。成立整理烟酒税务委员会，指导烟酒税制重新设计及施行;重行公卖之制，统一酒税征收税率;建立从

上到下的酒税征收机构，确保酒税制度施行;建立酒商登记管理制度，加强税源掌控。到 1933年，国民政府在江、

浙、皖等七省施行土酒定额税制，对国产酒类从量征收定额税，形成七省土酒定额税制与其他省区酒类公卖并行的

酒税制度。1941年推行国产酒类税，统一全国范围内的酒税制度，酒税征收完全符合货物统税原则。国民政府时期

酒税制度的这一演进历程，完善了财税制度体系，酒税收入增加，酒税在财政税收中的地位变得相对重要。纵观国

民政府时期的酒税制度及其施行，受地方肆意加征苛杂、税政窳败、酒商登记管理制度施行效果不彰、酒税制度施

行中采取的“招商承包”“认额包缴”“认额拟缴”等具体办法影响，效果未能达到最佳，对酿酒业发展产生了消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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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之为物，较为特殊。其纯属消耗品，主张重税者，历代皆不乏其人。北京政府时期，创行“以官督商销为宗旨”的“公

卖”政策。［1］国民政府奠基南京后，进行系列税制改革，酒税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然未见学者对其进行专题研究。本文依据

相关史料，剖析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征管之制的变迁，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检视。 

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酒税制度的重新设计 

世界各国财税收入中，烟酒两税占据重要位置。中国酒类生产历史悠久，酒文化发达，历朝历代对酒均实行不同程度的管

理。
［2］

及至近代，“寓禁于征”的思想为财税学界和实务界普遍接受。早在清末，朝廷和理财专门家便已将烟酒等项作为重要税

源进行管理。光绪皇帝在一道上谕中言及:烟酒“徒供嗜好之用，并非生计所必需，虽多取之而不为虑，且可以寓禁于征”。［3］

民初财政学者在论及酒税时，与光绪皇帝所说如出一辙，认为酒类为嗜好品和非必需品，于生理健康有害，对其征收重税“亦

不至增人民之苦痛”;城乡酒类消费广泛，“课税则国库得多额之收入”。且酒类之嗜好品性质，其消费很难在短期内减少或杜绝，

“适于赋课重税，为较有伸缩力之财源”。［4］其后的酒税制度设计者和财政学家，均本着这一思路。余国珍言:“烟酒两项，具有

奢侈品之性质，为消费物之大宗，各国均重课其税，以示寓禁于征之意。”
［5］

著名经济学家何廉亦言，烟酒“为消费大宗，不第

非生活必需之品，且有害生理之健康，课之以较高之税，本寓禁于征之意，亦不患其消费之因而减落。且烟酒为奢侈品，课之

以税，使一班无直接之税负者，亦可令其工资中之经济剩余，得负担少许之税”。故烟酒两项，为现代国家“良好之税源”。［6］

将烟、酒两项并列讨论，提倡“寓禁于征”之策，并考虑财政收入和税源掌控，成为民国时期酒税制度设计和改进的主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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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现实财政危局，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关注旧税清理整顿和税制重新设计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所面临的财政问题确

实极为严峻。一方面，战争仍在继续，军事需用孔急;另一方面，对于政权建立后意欲从事的各方面建设，也需要大量的财税收

入。另外，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区域有限，对现有税源的掌控尤显重要。其时，已有人观察到，“我国财政困难，与其举行

新税，不如整顿旧税之易。而整顿旧税中，又不如烟酒税收效之速而且宏也”。［7］酒业的发展，为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了重要的税

源。民国年间的农商调查结果显示，酿酒业是遍布全国的重要手工业。酿酒商逾 8万户，直接从事酿酒者接近 70万人，各种酒

类合计产量超过 900万吨，以烧酒、高粱酒、黄酒为大宗，价值数亿银银元。［8］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烟酒税之征收沿用北京政府旧法，弊病丛生。财政学者贾德怀一针见血地指出酒税之弊，一、“征

收费税不依章程，轻重高下，自成习惯”，“非徒甲县与乙县办法不同，即一县之中，亦复各乡互异，纷歧复杂，莫可究诘”。二、

“税单缴验，填写不实，凌乱错讹，漫无稽考;甚至但用私条，不给凭单;或则证票单照，性质不明，制用舛错”。三、“不守榷

权，截征他局外产，低价减让，攘夺邻县税收。而过境查验，复有相习抽费者，名目巧立，莫非弊私”。四、“烟酒征税，各国

从同，然商民仍认为苛捐杂税，习见已深，牢不可破。或则视习惯为当然，以照章为苛扰。又乡曲居民，素无纳税知识，僻远

县份，甚至从未举办。一经申明税法，转相哗怪，停业要挟，屡见不鲜”。五、“烟酒费税，散漫零星，公卖尚未实行，征收无

法统一，如本产本销、居民家酿等项，穷乡僻壤，沿门稽征，手续既极繁难，事势尤多隔阂。各分局为执简驭繁，兼省经费，

初不能不托当地商董认额代办。相沿既久，地方税务，遂皆落于此辈土著之手，把持垄断，如疽附骨，税政败坏，此实厉阶”。［9］

不唯如此，山东烟酒事务局局长闵天培指出，酒税“直接征收之权，仍在商人之手”，行之既久，“遂成似包非包之局”。兼之“军

阀惫于敛财，特税预征，名目巧立，只求金钱有着，款目可以不分”，导致“国课未裕，而商民已病”。
［10］

75 酒税之弊，几至无

以复加，以致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用“棼如乱丝”来形容。［11］409 

1928年 7月 1日至 10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一系列关于财政税收的决议案，对近代中国财政

统一及财税制度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12］已有学者注意到，烟酒税“是财政会议着力整理的对象”。［13］正是在第一次全国财政会

议上，通过的《整理山东烟酒计划案》《实行烟酒公卖政策拟先设筹备委员会案》《整顿烟酒税收大纲案》《审查整顿烟酒税收大

纲案报告书》等，明确提出了烟酒税收清理整顿的基本思路。湖北烟酒事务局局长华煜建议，设立全国性的烟酒公卖筹备委员

会，重新设计烟酒公卖办法及相应的税费征收制度。［10］78－79财政部烟酒税处提出的《整顿烟酒税收大纲案》认为，欲整顿烟酒税

收:其一，统一征收税则和相关办理制度;其二，确定烟酒税收支预算;其三，“用人宜归部派税款宜解中央”;其四，调查烟酒产

销情形以便实行公卖。［10］72－74财政部烟酒税处处长程叔度在《审查整顿烟酒税收大纲案报告书》中，进一步明确了烟酒税收清理

整顿的基本思路和步骤。第一步为调查各地烟酒产销数量，以定比额范围;第二步为调查烟酒销售价格，以定税率标准;第三步

为训练税收人才，实行从价收税，改良现行包商及委办制度。“俟有成效，再由财政部规定公卖办法，以期实现公卖政策。”［10］71

－72 

据此，财政部对烟酒税收制度体系进行重新设计。其一，成立整理烟酒税务委员会，负责酒税制度重新设计及施行。1929

年 1月 30日，整理烟酒税务委员会成立，负责领导并推动烟酒税收整理工作的进行，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审核委员提案数十件。

议决施行的有程叔度所提《改良烟酒费税办法案》，秦景阜交议的《修订酒类营业牌照税章则以利推行案》《华洋机制酒类税章

则应赓续厘定案》《从新厘定各省收支预算以为税政准则案》，江苏省烟酒事务局提议《废止商包过度时期变通办法案》，浙江烟

酒事务局所提《杭嘉湖三府属苏烧土烧拟增加比额设立专局案》等。在整理烟酒税务委员会指导下，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福建、湖北、山东、河南、湖南等省对烟酒税收进行清理整顿，取得一定成效。［14］ 

其二，重行公卖之制，统一征收税率。1927年 6月，财政部曾以部令颁布《烟酒公卖暂行条例》，将各省公卖费统一为从价

征收 20%，以便统一税率，平衡负担。但由于当时北伐战争正在进行，多数省份未能执行。1929年 8月 12日，财政部修正公布

《烟酒公卖暂行条例》，仍“以官督商销为宗旨”，沿用北京政府时期所行烟酒公卖之法。《条例》对规范对象、经征机关、公卖

方法、公卖价格、征税凭证、税务检查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其主要之变化在于，将北京政府时期由各省自定 10%到 50%的浮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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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统一为从价 20%的固定税率征收公卖费。同时公布《烟酒公卖稽查规则》《烟酒公卖罚金规则》，规定了酒税经征、税务稽查

和违犯处罚的具体办法。［15］141－145 

其三，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酒税征收稽查机构，确保酒税制度施行。1929年 12月，《财政部烟酒税处组织章程》公布施行，

明确烟酒税处组织机构及其业务范畴。各省设直属财政部之烟酒事务局，专门负责征收烟酒费税，各省财政厅负责协助。各省

局根据产销情形，分区域设置分局或稽征所开展酒类产销调查、酒税征收、税务稽查和税款解送等工作。［16］1930 年，财政部烟

酒税处与印花税处合并为印花烟酒税处，各省机构也合并为印花烟酒税局。除将印花税相关事务并入外，尚有如下两点变化:其

一，地方官厅负有协助烟酒税收事宜之责，以确保烟酒税之征收与稽查;其二，为调查烟酒生产销售状况以掌控税源，各省局之

职掌渐趋繁复，尤其强调对于产销状况、销售市价等数据的调查统计和上报。［15］16－171932年 7月，印花烟酒税处与统税署合并改

组为税务署，酒税相关事宜统归税务署印花烟酒税科管辖，综理全国印花烟酒税务设计、税率审定、检查漏税、取缔走私、违

章处罚、税务纠纷、税政考成、酒商登记等事宜，地方仍由各省印花烟酒税局主管。全国性管理机构的建立和演变，体现了南

京国民政府“税收管理机构按税种设置”的总体原则，［17］以保障酒税制度的施行。 

其四，建立酒商登记管理制度，加强税源掌控。财政部长宋子文认为:“烟酒税务，历十四年而成绩不著……知非实地调查，

将烟酒产销之多寡、价格高下、商户之资本大小、营业盛衰，著之于册，不足以划一征收，从事整顿。”［18］1928 年 12 月 4 日，

财政部正式公布《办理全国烟酒商登记章程》20 条，以“整顿全国烟酒费税，规定登记办法，以调查产销实数，改革征收方法

为宗旨”。根据《章程》规定，烟酒“制卖商”(从事制造者)和“贩卖商”(从事批发零售者)均需向各省所设烟酒事务分局登记

商号名称、地址、经理人姓名、出产或销售种类、数量等信息，酒商登记每年举办一次，对拒不登记、登记不实或逾期未登记

者，给予相应处罚。
［19］ 

二、从土酒定额税到国产酒类税 

国民政府对酒税制度的重新设计及施行，在部分地区取得一定成效。但重新设计后之酒税制度，其施行范围仅限于国民政

府直接控制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北等省，其他派系和地方势力控制的省区，仍沿用北京政府旧

制征收。同时，烟酒税、烟酒公卖费、烟酒营业牌照税分别征收，附加征收苛杂、重复经征等情形仍然存在。为更进一步推进

酒税制度改革，增加酒税收入，财政部于 1933年 6月 11日核准《土酒定额税稽征章程》，同年 7月 1日起在江苏、浙江、安徽、

福建、江西、河南、湖北七省施行。［15］171－179《土酒定额税稽征章程》规定，在七省范围内生产和销售的“土酒”(即国产酒类)，

均需完纳土酒定额税。除烟酒营业牌照税仍照旧章办理外，公卖费税和其他附加捐税一律取消。同年，七省印花烟酒税局根据

部定《章程》和地方情形，制定施行细则，报税务署核准后实施。 

据《土酒定额税稽征章程》及七省施行细则，土酒定额税征收和稽查，涉及如下数端:一，税率。土酒定额税税率为从量税，

以 100 斤为单位分类拟订，每年修订一次。二，征收。土酒定额税以省为单位征收，完纳土酒定额税后，在本省范围内不再重

征;出运他省或未施行土酒定额税省份，按运入省份规程缴纳税费。三，运销。已纳税贴证土酒，请领本省运照或出省运照后，

可运销本省其他地方或他省;途经区域不再征收费税，酒商亦不得自行加装和售卖;运达运照指定地点后欲改销他省时，应再请

领相应运照;家酿自食者以每户 100斤为限，缴纳土酒定额税后方准开酿。四，酒商登记。原有酒商应重新登记，新开设之酿酒

商或销售商在开业前一月，应将地址、牌号、酿制或销售种类、名称、酿制或销售状况等情形上报经征机关核查;制酒商每年可

歇业不超过两个月，如需长期停业，经许可后损毁酿酒设施设备，方得停业。五，稽查。在生产、运输、销售过程中，均需取

得相应票证，经查验属实后加盖戳记;加强对私制、私运、私售土酒、以多报少、隐漏税款等情形的稽查;酒税经征机关和稽查

人员可随时调阅酒商账簿和检查货品，地方官署负协助之责。六，处罚。对于私制私售土酒、证照使用不合章程规定、货照不

符、抗拒检查等情形，依情节轻重处以不同金额罚款，严重者移送法院法办。再犯者加倍处罚，三犯者加两倍处罚并责令停业。
［15］171－220 

抗战全面爆发后，财政需用浩繁，加税成为国民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酒税亦在加征之列。当然，由于受市价上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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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贬值的影响，酒类销售价格在数年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根据国民政府新规，1937 年 10 月 13 日起各省土酒定额税和公卖

费，按照原定税额或费率、税率一律加征 50%，原定章程和征收程序不变。［20］财政部认为，酒税“虽表面已经加重，而实际原订

税率，历时已久，售价方面，已有变迁。如予复实改订，于税收方面不无裨益”。
［21］

同时，财政部拟调查土酒种类、产销状况、

批发零售价格，进一步修订税率;将土酒定额税征收办法，推广到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等省。1940年，财政部在陕西、甘肃、

宁夏三省推行土酒定额税制。所征土酒定额税，由正税和加征两部分组成，其他征收程序与方法未发生变化。［22］289同时，财政部

大幅度提高七省土酒定额税税率。如江苏一省，高粱酒 1933年初行土酒定额税时每百斤征税 3．2元，1940年提高到每百斤 8．64

元，绍酒类从 2 元提高到 5．4 元，土烧酒、仿绍酒类从 1．4 元提高到 4．2 元，土黄酒从 0．8 元提高到 2．16 元，土酒、土

水酒类从 0．5元提高到 1．2元。其他各省针对不同酒类，税率也有不同幅度的提高，多为 1933年税率的 2倍至 3倍不等。［23］ 

酒税税率经 1937年和 1940年两次加征，并将土酒定额税制从 1933年试行的七省扩展到十省。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更为严酷

的阶段，国民政府面临的财政危局越来越严峻。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被压缩到西南一角。施行土酒定额税制之外的其他

地区，仍行烟酒公卖制，税制未能划一。土酒定额税采从量征收办法，虽规定税率根据产销状况每年核定一次。但 1933年确定

税率后，只有 1937年加征 50%，至 1940年方重新拟定税率。从量定额税征收难以赶上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的速度，每年改订税

率又存在困难。在放弃酒类专卖设想后，如何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统一的税制、税率和征收方法，并与时值物价挂钩，是国民政

府酒税制度设计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1941年，国民政府有意将从量征收税种全行改为从价征收，以应对飞涨的物价。1941年 8月 7日，财政部公布《国产烟酒

类税暂行条例》，规定 9月 1日起施行。与旧制相比，新税制明确国产酒类税为国家税，由产地一道征收，行销国内或转口时不

再重征任何捐税。国产酒类税税率按产地近六个月平均批发价格从价征收 40%，财政部税务署下设评价委员会，负责售价调查、

物价指数编制、完税价格评定及税率修订等事宜;由财政部统一印发完税证，作为完纳税款凭证;酒商仍应向酒税经征机关报请

登记。［24］同时，财政部公布施行《国产烟酒类税稽征暂行规程》48 条，详细规定了国产酒类税征收程序、酒类起运和改装、证

照制用(包括完税照、分运照、印照、改装证、改制证)、酒商登记、酒税稽查、违犯处罚等内容。将其与前述《土酒定额税稽

征章程》对照，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明显的沿革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国产酒类税明确只针对制造商征税，酒商销售酒类依营业

税相关办法办理。［25］同年 8 月 26 日，财政部重申国产烟酒类税加征五成的规定，国产酒类税实际完税税率为从价 60%，酒类完

税价格以县为单位进行核算上报。［22］293施行国产酒类税后，在不同地区实行的土酒定额税、烟酒公卖费税以及各地方征收的烟酒

附加捐税等全部废除，一律按照新税制由产地一道从价征收，通行全国不再征收税费。这改变了此前实行的产销分征、重复征

税、各省税率不一的情形，酒税征收方法臻于统一，与统税原则完全一致。 

1944 年 7 月 22 日，财政部将《国产烟酒类税暂行条例》修正为《国产烟酒类税条例》，将国产酒类税正税税率明确为从价

征收 60%，将原《国产烟酒类税稽征暂行规程》中对违犯者的处罚办法移入《国产烟酒类税条例》。［26］1945 年 10 月 19日，财政

部修订《国产烟酒类税条例》，规定国产酒类税完税价格为产地附近市场最近三个月平均批发价格，若价格变动幅度超过 25%时，

财政部随时进行调整;加重对逾期欠缴酒税者的处罚力度，严重者移送法院强制执行。
［27］

1946 年 8 月 16 日起，国产酒类税税率

提高到从价征收 80%。［28］为配合国产酒类税的施行，税务署于 1946年底拟具《烟酒类税改进稽征计划》，提出对符合驻厂征收标

准之酿酒商派员驻厂征收，产制集中区域则派员驻场征收，酒类产制零星的地区采取查定征收办法，严格控制家酿自食酒类酿

制，年产低于 2．4万斤的酿酒商只准其在本地销售，新开业酿酒商年产低于 2．4万斤者不予登记。
［29］66－67

1947 年 3 月，财政部

下发《国产烟酒类税条例补充六条》，规定凡月产超过 1万斤者派员驻厂征收，对驻场征收、查定征收、酒商登记等进行了更为

详尽的规定。
［30］

1947年 7月，财政部改进国产酒类税征收办法，同时加大对违反国产酒类税行为的处罚力度。
［31］

1948年 4月，

财政部将国产酒类税税率提高到从价征收 100%，进一步提高各种违犯国产酒类税行为的处罚上限。［32］1948 年 7 月 30 日，财政

部规定国产酒类税完税价格为产地附近市场最近 1个月平均批发价格，以因应不断飞涨的物价。［33］ 

三、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之检视 

国民政府时期的酒税制度，经历了施行烟酒公卖，到烟酒公卖与土酒定额税制并行，再到全国范围内施行国产酒类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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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历程，渐趋符合统税征收原则。曾参与烟酒公卖制度设计和施行的顾澄认为，“化繁为简，划一税法”、“但征产销，不征通过”、

“严定簿据，剔除中饱”、“轻税重罚则，杜绝偷漏”为酒税改良的几大着力方向。［34］经过对各国实行烟酒税制的比较和研究，

北京政府决定采烟酒公卖之制，“本各国专卖之意，而变通以行之”。
［35］

烟酒公卖之制，虽在施行过程中产生了种种弊端和矛盾，

其实际效果有限。［36］但从制度层面确定了酒税征收和稽查的基本原则，确定收取公卖费、废除苛杂等内容，在制度史上的意义

不容忽视。1933 年在七省范围试行的土酒定额税，明确了对物征税的基本原则，已具统税雏形。然仍采取产销分征之制，存在

种种弊端。1941年施行的国产酒类税，已完全符合“出厂税”“一物一税”和“内地税”的统税原则。［37］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

的这一演进历程，符合近代中国税制改革思想及实践的主要发展趋势。［38］ 

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的施行，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体现在酒税收入增加和酒税相对位置变化上。国民政府财政顾问杨

格意识到:“酒税的改革特别困难，它的生产、分配、消费都不易集中。”
［39］

但经过一系列努力，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尤其体

现在酒税收入的增加和酒税在货物税中所占地位上。据国民政府统计，烟酒税收入呈逐渐上升趋势，在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地

位。如 1929年烟酒税收入 15916千元，占货物税收入 61457千元的 25．90%;其后各个年份烟酒税收入逐渐上升。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掌控税源受限，烟酒税收入在货物统税中的地位尤显重要。1938 年烟酒税收入约占统税收入的 24．61%，1939 年起占

比超过 30%，1942年占 45．03%，1943年占 61．74%，1944年占 53．1%。［40］据财政部统计，1943年酒类税收入 679869183元，

占烟酒税收入的 59．71%;1944年酒税收入 1949201000元，占 64．50%;1945年酒税收入 4179300151，占 47．12%;1946年酒税

收入 40068901601元，占 67．77%。酒税在烟酒税中的占比多超过 50%，且有超过 2/3者(1946年)，可见酒税之重要。［29］68 

然而，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设计，未能完全解决地方肆意加征苛杂问题。1928 年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上，明确烟酒项下

不得加征苛杂，原收苛杂由各省市政府自行筹划抵补。然多地在烟酒项下加征附加捐税，如安徽、福建、湖南征收教育附捐，

甘肃征收义务附捐，浙江在正税项下加收二成。1934 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浙江印花烟酒税局局长吴启鼎在提案中写道:

“各省烟酒附捐一项，既属迹近苛杂，且在前次全国财政会议议决取消之列，自未便长此延宕，致妨税政”，“应由各省就地方

税范围以内，赶速另筹抵补，以便令饬各省局将前项烟酒附捐即日停止征收。其未办附税地方，尤不得藉故举办，以纾商困而

符原案”。［41］全国财政会议在对提案进行分组审查时，将吴启鼎所提《请取消烟酒项下地方附加案》作为各案之中心进行审查，

经大会议决交财政部办结。时隔一年，财政部回顾施行情况时，谓:“由部呈请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切实办理”，然“烟酒项

下附加均有抵用之项，未能即时废除，复经部咨行各该省政府迅速抵补，遵案取消”。［42］在历次税制更变时，财政部都不断强调

取消烟酒类附加苛杂。财政部在报告中言“遵案取消”，但 1941 年暂行国产酒类税时，仍在强调取消国产酒类附加之苛杂。酒

类项下苛杂取消之难，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央和地方财政划分体制施行受诸多条件的限制。［43］ 

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执行效果，受税政窳败的影响，未达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湖南省沅江货物税办公处主任税务员吴敬

邦，深刻认识到酒税征收之窳败情形。一、乡区酒税稽征人员，“对于税收实况，尽力秘密”，甚则“与制酒商联合舞弊，以多

报少，利易(益)均分。或竟袖大口宽，全数中饱”;二、稽查人员到达时，酒商“馈送旅费，两不相烦，或滥娱阔赌，使之无清

查税收之机会”;三、对有势力的酒商，税收征收和稽查人员“不敢问津，免税优待，以相狼狈”;四、对付上级，则“节序馈

赠，往反(返)应酬，或明致孝敬，幕夜辇金，或暗实钱物于礼品之中，佯送微情，暗伸贿赂”;五、酒税征收人员“不克分身兼

理税务，则临时雇人代为经征”，临雇人员“四处敲诈，侵亏税款”，“影响所及，民怨沸腾”。［44］酒税之弊，还在于“现行稽征

制度之未能臻于尽善”，税务机关“例编岁入概算，估定各征收单位应征各税比额”，然“率皆尽量减少该项产量之估计，希图

税收比额之减低”;“涓介者即以派员自征足额，合乎要求，责任已尽，仅致力稽征于城市。……狡黠者则明委暗包，从中渔利，

稽征人员爪牙密布，乡愚易欺，缴纳税款，多不制票。此辈征足比额，即朋分中饱，商民之税款全部已完，政府之收入十不啻

一，惠不及民，徒滋苛扰”。［45］甚而至于，“山岭偏僻之地，挟有权势者流，趁税务机关注意所不及，往往假借名义，私收乡税”。
［46］如此种种，影响酒税施行的实际效果。 

酒商登记管理效果不彰，影响了酒税制度的施行效果。财政部认识到，要推行酒税制度改革，加强酒税税源掌控，必须精

确掌握全国酒类生产、销售情形，是故重视酒商登记管理制度。1928 年底财政部颁行的酒商登记章程，由酒商自主申报，各省

自行举办，成效不彰。1931年财政部颁行《烟酒商登记规则》23条，设全国烟酒商登记总所，强制要求所有酒商均行登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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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对拒不登记或隐匿不报者的处罚力度，细化登记机关所负责任，明确新开业、变更营业、经营地址变动及停业歇业、制造销

售数量增减等情形的登记程序，完善酒商登记表证单据，酒商登记制度更趋合理化。［47］324－327此次酒商登记先在江浙试办，“初值

水灾，继遭兵患，主办之员又复敷衍塞责，未克尽其职责，而立法之精意遂泯灭无存矣”。
［47］327

设想中的全国酒商登记，更难得

以施行。1941年暂行国产酒类税后，财政部 1942年 9月颁订《管理国产酒类制造商暂行办法》，规定重新举办酿户登记;凡经核

准登记之酒类制造商，核发登记证;酒商产量变化，应提前一月申请换发登记证;非遇有重大事故报经核准或禁酿，不得停业。［48］

但由于酒类产制较为分散，且受战事影响，酒商登记办理实际效果有限，“管理稽征至感不易，违章私漏时有所闻”，“各地情形

不同，核计产量每难精确一致”。［30］也正如江苏省货物税局所认识到的，国产酒类虽为“大宗税源”，然“产制场所散漫不堪”“不

易统计，控制尤感困难”，加之“交通不便，清查产量，更属不易”。故每年所进行的产量调查，“仅就可以达到控制税源之数加

以统计，并不十分准确”。［49］国民政府时期酒税税源调查统计效果欠佳，大大影响了酒税制度施行的效果。 

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征收过程中采取的“招商承包”“认额包缴”“认额拟缴”等办法，产生了较大的弊端。国民政府时期，

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酒税征收和稽查机构。但在酒税征收实际中，采取了诸如“招商承包”“认额包缴”“认额拟缴”等办法。

北京政府颁行的《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第五条规定:“公卖分局于所管辖区域内，分别地点，组织烟酒公卖分栈，招商承包，

由局酌取押款，给予执照，经理公卖事务。”［50］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沿袭北京政府“招商承包”之法。然承办之商往往“以

多报少，勾串买放，减折招来，得贿分肥”，“所有损失完全在公而不再商”。［11］412－4141928年，财政部通令各省烟酒事务局废止公

卖商包制度及提成办法，推行认额包缴办法。1941年，财政部推行国产酒类税“认额拟缴”办法，即由酒业同业公会认领比额，

酒商摊缴，税务机关监督考查。先在广西试办，后推行到四川、西康、贵州、江西各省。“认额拟缴”原意，“本在藉同业之相

互监督，以期税无隐匿”。但因“公会组织未臻健全，认额难期确实，摊缴常失公允”。至 1945年，明令取消“认额拟缴”之制，

改由税局直接经征。
［29］55－57

“招商承包”，致使酒税常为地方大户所把持，税务机关难以掌握税收实情;“认额包缴”由酒商直接

承担税额，但因酒商登记办理效果欠佳，税收机关仍难掌控税源;“认额拟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增加酒税收入之目的，但

需藉由完善的酒业同业公会组织，且同业之间税负公平如何实现，都是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国民政府时期施行的酒税制度，对酿酒业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有研究者注意到，民国时期税收增长，是政府完善税制

和多次提高税率的结果，这样的税收增长方式“不可避免的增加了国民经济的负担，损伤了税基”。［51］在此以知名于世的绍兴酒

业为例加以说明。绍兴酒经营者和研究者周清，在言及酒税制度对绍兴酒业之摧残时，不禁大声疾呼，其言:“痛哉，吾侪小民，

不幸而营酒业，又不幸而营绍兴之酒业。举凡他省他县他业所未曾负担之重税，竟永久担负之而无一日之减免也。岂不痛哉。

岂不痛哉”。绍兴酒税“较他省他县为特重”，现行酒税制度“只顾捐局收税之比较，不恤酿商制造之艰难”，加上所纳捐税种类

繁杂，税捐征纳和稽查严密，罚则苛刻，酒商动辄得咎。酒商“尽纳税之义务”，却未“享纳税之权利”，现行酒税制度“寓禁

于征，假美名以困商人，而产额逐渐消亡”，绍兴酒业“受此横征暴敛，绝无发展之机”。［52］周清所言，与吴承洛对绍兴“近以

酒税日益重，输出已较前减少”的观察一致。［53］几乎在同一时期，有关心绍兴地方经济发展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公卖费既创行

于前，酒税复增加于后，缸照牌照继续开办，以致酿户之负担日重”。仅缸照一项，“较之前清税率，约增八倍”，出运他地他省，

捐税更重，绍兴酒“前途之发展殊少希望”。
［54］

事实也确实如此。绍兴一地，1931年酒税收入 40．6万元，1932年 39万元，1933

年 40．9万元，1934年 84．65万元。而同一时期，绍兴酒产量 1931年为 9426．2万斤，1932年 8200．9万斤，1933年 7402．81

万斤，1934年 6148．6万斤。［55］绍兴酒产量连年下滑，酒税收入却不断上升。1934年绍兴酒产量仅相当于 1931 年的 65%，但酒

税却是 1931年的 2．1倍。一升一降之间，颇能见出酒税对酒业发展的具体影响。1935年，绍兴酒产量进一步下降到 4030万余

斤，酿造户数从 1934年的 2246家减少至 1647家，一年间停业或歇业 599家。［56］另据统计，1947年浙江省产酒 682496市担。［57］

按一市担 100斤计算，浙江全省酒类(含绍兴酒)产量尚不及 6825万斤。虽不能将绍兴酒业之衰落，完全归因于酒税制度，但酒

税对绍兴酒业之摧残，却是时人的共识。 

综上所述，从 1927 年到 1949 年的短短二十余年内，酒税制度从沿用北京政府公卖旧制、重新设计酒税征收制度、土酒定

额税制和酒类公卖制度并行，再到国产酒类税制的变迁历程。从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的思想渊源看，能够发现其仍受传统中

国对烟酒“寓禁于征”思想的影响。国民政府对酒税征收制度的重新设计和施行，基本达到了增加财税收入的目的。从总体上

看，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的演进历程，符合近代税制改革和发展的主要趋势。尤其是国产酒类税征收稽查，完全与货物统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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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相符，其在制度建设史上的意义不容低估。然则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之设计和施行，很大程度上受到近代中国政治结构

和政治局势的影响，酒税制度施行之地域和具体效果受到中央政权直接控制区域范围和控制力度强弱的制约。国民党政权退居

台湾后，完全沿用国产酒类税制，执行效果不可同日而语，或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此点。
［58］

本文仅剖析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变

迁历程，并对其进行检视。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如酒税制度施行中地方的博弈、社会舆论之反响为何、酒税收入之详情、酒

税制度对后世有何启示等，均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李庆宇．民国北京政府烟酒公卖述论［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7(5):51－58． 

［2］薛军，主编．中国酒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3］吴兆莘，洪文金，遗稿，刘聚星，林宝清，续编．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下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585． 

［4］孟昭常等．财政渊鉴:上册［M］．上海:中华书局，1914:463． 

［5］余国珍．中国财政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163． 

［6］何廉，李锐．财政学［M］．南京:国立编译馆，1947:256． 

［7］烟酒税收之状况及整顿办法［J］．中外经济周刊(第 123期)，1925:8． 

［8］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纂．中华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商统计表:上卷［M］．上海:中华书局，1914:36－39． 

［9］贾德怀，编．民国财政简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123． 

［10］全国财政会议秘书处，编辑．全国财政会议汇编［M］．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处总务科，1928．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三“税制与税收”［M］．南京:江苏古籍

出版社，1994． 

［12］武艳敏．统一财政:1928年国民政府第一次财政会议之考察［J］．史学月刊，2006(4):125－128． 

［13］柯伟明．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新探［J］．广东社会科学，2016(2):116－124． 

［14］程叔度，秦景阜，撰．烟酒税史，第十章“整理概况”［M］．上海:大东书局，1929． 

［15］税务署，编．财政部税务署章则汇编［M］．南京:财政部税务署，1933． 

［16］程叔度，秦景阜，撰．烟酒税史，第三章“税制·组织”［M］．上海:大东书局，1929:12－14． 

［17］付志宇．中国税收现代化进程的思想史考察［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124． 



 

 8 

［18］程叔度，秦景阜，撰．烟酒税史，第一章“沿革”［M］．上海:大东书局，1929:11－12． 

［19］程叔度，秦景阜，撰．烟酒税史，第三章“税制·公卖费”［M］．上海:大东书局，1929:7－8． 

［20］重庆市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册［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377－378． 

［21］财政部．财政部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实施具体方案［M］．重庆:财政部印，1938:20－21． 

［22］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委会，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货物税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3］修订各项统税暨七省土烟特税土酒定额税之完税价格及税级税额表［J］．中央银行月报(第 10卷第 3期)，1941:394

－395． 

［24］国产烟酒类税暂行条例［J］．甘行月刊(第 6期)，1941:70． 

［25］国产烟酒类税稽征暂行规程［J］．中央银行经济汇报(第 5卷第 4期)，1942:126－130． 

［26］国产烟酒类税条例［J］．中农月刊(第 5卷第 7期)，1944:112－113． 

［27］国产烟酒类税条例［J］．法令周刊(复刊后特刊第 4号)，1945:23－24． 

［28］国产烟酒类税条例［J］．西南实业通讯(第 14卷第 1、2期)，1946:46－47． 

［29］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财政年鉴三编:下册，第八篇“货物税”第十五章“国产烟酒类税”［M］．南京:财政部财政

年鉴编纂处，1948． 

［30］贵州省档案馆馆藏号 M46－1－31，“国产烟酒类货物税条例案”［Z］，101－104． 

［31］国产烟酒类税条例［J］．公信会计月刊(第 11卷第 2期)，1947:37－38． 

［32］国产烟酒类税条例［J］．工商法规(第 1年第 6号)，1948:208－210． 

［33］国产烟酒类税条例第四条修正条文［J］．公信会计月刊(第 13卷第 2期)，1948:34． 

［34］顾澄．筹办烟酒公卖之经历［M］．著者自刊，1918:11－16． 

［35］贾士毅．民国财政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590． 

［36］郭旭．清末民初酒税制度因革论［J］．贵州文史丛刊，2011(4):25－32． 

［37］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215－216． 

［38］夏国祥．近代中国税制改革思想研究(1900－1949)［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9 

［39］(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M］．陈泽宪，陈霞飞，译，陈泽宪，校．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4． 

［40］中华民国统计部主计局．中华民国统计年鉴［M］．南京:中国文化事业公司，1948:249－250． 

［41］全国财政会议秘书处，编辑．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二编:“审查报告及原提案”［M］．南京:财政部总务司，

1934:169．［42］财政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决议案一年来实施报告［M］．南京:财政部，1935:86． 

［43］杜恂诚．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J］．中国社会科学，1998(3):184－195． 

［44］吴敬邦．乡区酒税稽征情形及改进意见［J］．湖南区货物税业务通讯(第 9期)，1946:16－17． 

［45］陈弼纯．改进国产酒税稽征制度之管见［J］．湖南区货物税业务通讯(第 2、3期合刊)，1946:3－4． 

［46］王平恭．推进本区酒烟税稽征刍议［J］．云贵货物税讯(第 3卷第 1期)，1948:1． 

［47］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48］财政部税务署，编．货物税法规汇编［M］．南京:财政部税务署，1947:269－270． 

［49］第一科撰述．江苏货物税税源概述［J］．江苏货物税通讯(第 1卷第 4期)，1946:4－5． 

［50］江苏省商业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卷(1912－1928)(上)［M］．北京:中国

商业出版社，1991:358． 

［51］赵新安．税收弹性与税收增长——1927－1936年中国税收增长的相关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0(2):69－72． 

［52］周清．绍兴酒酿造法之研究［M］．上海:新学会社，1928:54－58． 

［53］吴承洛．今世中国实业通志: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49． 

［54］绍兴之经济状况［J］．中外经济周刊(第 181号)，1926:7－9． 

［55］抱寰．绍兴酿酒业［J］．商业月报(第 16卷第 11期)，1936:12－14． 

［56］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浙江之绍酒［M］．杭州: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1937:2． 

［57］浙江省银行经济研究室．浙江经济年鉴［M］．杭州:浙江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8:431． 

［58］叶彦邦．终战初期台湾的烟酒专卖事业之研究［D］．台北: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6． 


